
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潍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潍自然资字〔2024) 162 号 

关于推行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 

同步办理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局）、住建局，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国务院令第 

716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十大创新” “十强产业” 

“十大扩需求”行动计划（ 2024-2025 年）的通知》（鲁政发〔2024) 

5 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方便企业群众办理购房、登记手续， 

现就推行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预告登记”一次办理工作通知

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深化不动产交易与登记互联互通，升级改造不动产登记 

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系统）、市区房产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网签备案系统）及“多测合一”平台，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启用

电子签名、电子印章和电子证照技术，改造业务办理流程，实现

新建商品房预测绘成果共享，用不动产单元码关联预售和登记环

节，按照企业群众申请，市区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开始实施网

签备案和预告登记同步办理。 

二、工作内容 

（一）完善电子材料 

新建商品房买卖电子合同网签后，同时申请不动产预告登记。 

不动产预告登记申请书、询问表、委托书等申请材料，采用电子

签名和电子签章的形式一并确认。推动企业群众采用电子身份信

息的方式提供办理相关业务所需材料，实现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

和预告登记全程无纸化办公。 

C二）优化工作流程 

1．新建预测绘楼盘表。住建部门通过“多测合一”平台进行

不动产预测绘备案工作，备案后将楼盘数据推送至登记系统。 

2．编制不动产单元码。登记机构对接收到的楼盘信息进行不

动产单元码编制工作，不动产单元码编制完成后，将楼盘数据推

送至网签备案系统。 

3．办理预售许可登记。预售许可审批部门接收到编码的楼盘

数据后，完成开发企业的预售许可，并将相关信息推送至登记系 



统，实现预售信息的实时共享。 

4．签署商品房销售电子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网签备案

系统，采用电子签名、电子签章、身份认证等技术，与买受人签

订电子合同，同步完成预告登记相关申请。住建部门按程序完成

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后，网签备案系统自动将新建商品房买

卖合同备案信息和不动产预告登记申请材料推送至登记系统。 

5．办理预告登记。登记系统接收到网签备案系统的有关信息

和材料后，生成预告登记业务，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审核。条件

成熟后，可采用智能审核的方式，自动核验登记信息，自动核准

登簿。 

（重点注意事项 

购买房产属夫妻共有的，夫妻双方应主动共同在购买合同上

签字，该合同及合同签字人将直接作为不动产登记的依据。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做好开发企业相关人员培训工作。 

三、工作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不动产登记机构、住建部门要充分认

识推行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与预告登记同步办理的重要意义，加

强沟通协调，明确分管领导、责任单位（科室）和具体责任人， 

确保各阶段、各环节无缝对接，确保落实到位。 

（加强信息共享。不动产登记机构、住建部门要完善信

息系统，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另行

提供，力争办件材料全面电子化，为预告登记智能审核奠定基础。 



（组织业务培训。对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 

同步办理业务，对开发企业组织集中培训和上门服务，扎实开展

业务培训，提高开发企业一次办好的业务能力。 

（力口大宣传引导。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电视等媒体

广泛报道，加强政策宣传，正确引导舆论，及时总结、改进完善， 

不断创新。 

各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等部门要结合本地情况，积极

推进，力争早日实现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同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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